
基隆市懸浮微粒物質災害潛勢資料 

一、自然揚塵潛勢位置圖 

本市無河川揚塵及造成災害情形，故無潛勢位置資料提供。另，

補充近十年懸浮微粒及細懸浮微粒空品概況如下表1所示。 

 

表1 近十年懸浮微粒及細懸浮微粒空品概況 

污染物項目 PM10 PM2.5 

空氣品質標準 日平均值 年平均值 日平均值 年平均值 

標準值 
100 

μg/m3 

50  

μg/m3 
35 μg/m3 

15 

 μg/m3 

103年 65.0 30.4 48 18.1 

104年 68.0 30.4 42 17.8 

105年 63.0 26.1 47 15.7 

106年 53.0 25.0 35 14.3 

107年 54.6 25.9 29 13.2 

108年 57.8 29.0 33 12.5 

109年 46.9 24.6 27 11.1 

110年 48.7 22.9 26 11.0 

111年 41.0 20.6 24 9.6 

112年 58.7 23.7 21 10.7 

資料來源：環境部空氣品質資訊整合平台，由本局自行彙整。 

二、預警與嚴重惡化之懸浮微粒物質空氣污染物濃度條件 

(一)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14條授權，「因氣象變異或其他原因，致空

氣品質有嚴重惡化之虞時，各級主管機關及公私場所應即採取

緊急防制措施；必要時，各級主管機關得發布空氣品質惡化警

告，並禁止或限制交通工具之使用、公私場所空氣污染物之排

放及機關、學校之活動」。 

(二) 依據空氣品質嚴重惡化警告發布及緊急防制辦法第4條規定，

「於空氣污染物濃度條件達表2預警等級，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應依空氣品質監測站涵蓋區域，發布預警警告。於空氣污

染物濃度條件達輕度、中度或重度嚴重惡化等級，且預測未來



12小時空氣品質無減緩惡化之趨勢，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

即依空氣品質監測站涵蓋區域，發布對應等級之嚴重惡化警

告」。 

 

表2 懸浮微粒各級預警與嚴重惡化警告之空氣污染物濃度條件 

項目 
預警 嚴重惡化 

單位 
初級 中級 輕度 中度 重度 

懸浮微粒

(PM10) 

小時 

平均值 
- - - 

1050 
連續2小時 

1250 
連續3小時 

μg/m3 
微克/立

方公尺 

24小時

平均值 
101 255 355 425 505 

細懸浮微粒

(PM2.5) 

24小時

平均值 
35.5 54.5 150.5 250.5 350.5 

 

(三) 依據空氣品質嚴重惡化警告發布及緊急防制辦法第4條規定依本

市各空氣品質監測站環境背景(氣象、地形)、污染物特性(如:原

生性、衍生性污染物傳輸特性不同)、空品惡化成因(如:高風速

導致揚塵、低風速擴散不佳等)，規範各項污染物各監測站其測

值涵蓋區域，詳見表3。 

 

表3 懸浮微粒空氣品質監測站涵蓋區域 

污染物項目 測站名稱 涵蓋區域 

懸浮微粒(PM10) 
基隆站 本市全區域 

細懸浮微粒(PM2.5) 

 

三、災害防制措施 

當本市有懸浮微粒物質災害產生時立即成立防制指揮中心，依

據本市基隆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懸浮微粒物質災害防救對策），緊

急應變機制概述說明如下： 

(1) 指揮中心開設時機 

因事故或氣象因素使懸浮微粒物質大量產生或大氣濃度升

高，本市空氣品質達重度嚴重惡化等級(懸浮微粒 PM10濃度連續

三小時達1,250 μg/m3或二十四小時平均值達505 μg/m3；細懸浮

微粒 PM2.5濃度二十四小時平均值達350.5 μg/m3)，空氣品質預測

資料未來二十四小時(一天)及以上空氣品質無減緩惡化之趨勢，



經本市環保局研判有開設必要時。 

(2) 組織架構與進駐地點： 

進駐成員為本市懸浮微粒物質災害應變中心組織單位(如圖1

所示)，進駐地點為基隆市災害應變中心消防局防災大樓二樓會

議室(信二路299號)，當懸浮微粒物質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時，環

保局應立即通知組織單位進駐，並掌握進駐人員出席情形，向

指揮官報告，同時通報至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環境部)，以利

相關單位間相互聯繫通報作業。 

 
圖1 基隆市懸浮微粒物質災害應變中心組織架構圖 

(3) 任務解除時機 

當空氣品質改善至 AQI < 400時(小於重度嚴重惡化)，依照

「懸浮微粒物質災害防救對策」成立「懸浮微粒物質災害應變

中心」即可解除，並依「空氣品質嚴重惡化警告發布及緊急防

制辦法」規定執行相關空品不良應變措施 

(4) 任務分工 

依據本市「懸浮微粒物質災害防救對策」，本市各局處分工

及執行應變任務如表4至表6所示。 

  

指揮官(市長)

副指揮官(副市長)
幕僚單位

環境保護局

災害搶救組 災區管制組 醫療衛生組 工程搶護組 交通運輸組

災因調查組 污染防治組 社會救助組 新聞聯繫組農政協調組

消防局 警察局 衛生局 工務處

都市發展處

交通處

民政處

警察局

消防局

災害防救辦公室

環境保護局

環境保護局 綜合發展處

產業發展處

人事處

社會處

教育處

民政處

觀光及城市行銷處



表4 懸浮微粒災害緊急應變分工-氣象因素(1/2) 

權責單位 非事故或其他災害引發之懸浮微粒物質災害(氣象因素)應變任務 

指揮官 
發布及解除各級學校是否停課之裁示。 

各應變單位負責之應變職務與任務之裁示。 

副指揮官 
協助指揮官成立防制指揮中心相關事宜。 

協調各單位執行相關應變任務。 

環保局 

協助指揮官成立本市「空氣污染防制指揮中心」相關事宜，聯繫防制指揮

中心之成員成立執行相關應變任務，依據空氣品質嚴重惡化警告發布及緊

急防制辦法執行對應警告等級之警告區域管制、隨時注意環境部之相關通

報及監控空氣品質監測網相關數據，並進行空氣品質惡化分析統計、通報

本局空氣污染防制相關計畫進行稽巡查並填報「空氣品質不良查處回報

單」、彙整各單位應變措施執行狀況資料成果，並協助撰寫新聞稿發布；提

供民眾諮詢管道，告知相關資訊 

都市發展處 

於工程安全範圍內，停止轄區內所屬工程執行各項施工作業及營建機具使

用、所屬建築工程每一小時執行工地內外及認養街道灑水或道路洗掃作業

至少一次，並加強各項有效抑制粒狀物逸散之防制措施，且禁止油漆塗料

等排放逸散性作業。 

產業發展處 

於工程安全範圍內，所屬工業區及列管工廠協助配合執行減量措施、所屬

建築工程每一小時執行工地內外及認養街道灑水或道路洗掃作業至少一

次，並加強各項有效抑制粒狀物逸散之防制措施，且禁止油漆塗料等排放

逸散性作業。 

工務處 

於工程安全範圍內，停止轄區內所屬工程執行各項施工作業及營建機具使

用、所屬公共工程每一小時執行工地內外及認養街道灑水或道路洗掃作業

至少一次，並加強各項有效抑制粒狀物逸散之防制措施，且禁止油漆塗料

等排放逸散性作業。 

觀光及城市

行銷處 

要求新聞傳播媒體至少每小時通知民眾採取行動，減少外出，必要外出時

請自身做好防護措施。 

交通處 

透過本市交通管理資訊中心資訊可變標誌(CMS)設施宣導空氣品質惡化宣

導空氣品質現況資訊，請民眾減少使用私人運具，多搭乘大眾交通運輸，

並通報轄內汽車客運業者，降低道路速限減少車行揚塵，及必要時公告黃

線與紅線停車路段。 

各行政區 

區公所 
發布警告通知，宣導民眾應停止外出行為同時緊閉門窗。 



表5 懸浮微粒災害緊急應變分工-氣象因素(2/2) 

權責單位 非事故或其他災害引發之懸浮微粒物質災害(氣象因素)應變任務 

交通處 

透過本市交通管理資訊中心資訊可變標誌(CMS)設施宣導空氣品質惡化宣

導空氣品質現況資訊，請民眾減少使用私人運具，多搭乘大眾交通運輸，

並通報轄內汽車客運業者，降低道路速限減少車行揚塵，及必要時公告黃

線與紅線停車路段。 

各行政區 

區公所 
發布警告通知，宣導民眾應停止外出行為同時緊閉門窗。 

社會處 
通報轄內各托育、老人社會福利及安養機構等單位進行防護措施，停止從

事戶外活動。 

教育處 

基隆市各級學校及幼兒園立即停止戶外活動，並將課程調整於室內或延期

辦理、停止基隆市各級學校舉辦戶外運動賽事、上下學或必要外出時應配

戴口罩及個人防護。 

衛生局 

通報轄區急救責任醫院、醫療單位宣導醫療單位給予就診民眾適當之健康

諮詢建議，並通報轄區內急難救助之醫療機構啟動待命，及執行緊急醫療

任務；密切注意醫院急診室接收呼吸道病症及過敏性病患等求診與住院人

次，如服務需求增加，必要時醫院啟動相關應變措施已處理增加之病患。 

警察局 

環保局執行稽查取締，如需警察協助配合派員協處，必要時配合交通處公

告黃線及紅線停車路段，通知轄區分局暫停取締違規停車；維持轄區交通

及社會秩序。 

消防局 
應變待命，配合執行消防及救護任務；必要時配合環保局於指定區域進行

灑水作業。 

  



表6 懸浮微粒災害緊急應變分工-事故或其他災害 

權責單位 事故或其他災害引發之懸浮微粒物質災害應變任務 

指揮官 
發布及解除各級學校是否停課之裁示。 

各應變單位負責之應變職務與任務之裁示。 

副指揮官 
協助指揮官成立防制指揮中心相關事宜。 

協調各單位執行相關應變任務。 

災害緊急應變

措施主辦單位 

(環保局) 

當懸浮微粒物質災害發生時之督導、協調、指揮、支援、搶救由懸浮微

粒物質災害應變中心之執行並進行任務編組，負責防災資源之指揮、協

調工作，並設下列各組，分由各單位派員組成，負責各單位間之聯繫督

導。 

災害搶救組 負責聯繫、執行災害搶救作業。 

災區管制組 負責指揮聯繫、執行災區管制、交通疏導及人員疏散等作業。 

醫療衛生組 負責協調、聯繫地區緊急醫療網及救護車設置機構執行傷患救護作業。 

工程搶護組 負責協調、聯繫有關單位執行公共建築或道路等設施之搶修維護作業。 

交通運輸組 負責協調、聯繫災區之緊急交通運輸支援作業。 

災因調查組 負責協調、勞工檢查單位及消防單位，執行災害肇事原因調查作業。 

污染防治組 負責協調、聯繫、監督災區污染整治與監控作業。 

農政協調組 負責協議、聯繫處理農業受害防患作業。 

社會救助組 負責協調、聯繫有關災民臨時收容、救助作業。 

新聞聯繫組 
負責協調、聯繫災害事件新聞發佈作業並提供災區民眾各項資訊作業

等。 

 

四、災害紀錄 

於99年3月21日曾發生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沙塵暴，受到中國大陸

內蒙及華北地區沙塵暴影響，全國51個測站 PM10日平均濃度達355 

μg/m3以上，PM2.5也同步上升，5個測站日平均濃度達150 μg/m3以

上，在強烈沙塵的影響之下，臺北市區能見度一度降到只有2公里，

3月21日在士林站所測得的 PM10濃度小時測值1,724 μg/m3為全國沙

塵濃度值最高；基隆站所測得的 PM10最高小時濃度1,228 μg/m3，當

時全國30站空氣品質 PSI指數高過500以上，皆達有害等級，影響範

圍遠達東沙島，該次沙塵影響程度及規模為近年來最大。 

另，統計103年1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基隆市未發生懸

浮微粒物質災害事件、地表揚塵事件日及其他特殊事件。 



 


